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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改革

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

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w w w .szse.

cn）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2009年修订）。

重要提示
1、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富春环保” ）首次公开发

行 5,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0]1139号文核准。 股票代码为 002479，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

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数量 1,080万股，即

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3、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或“太平洋证券” ）作为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2010年 9 月 1 日（T - 5 日，周三）至 2010 年 9 月 3 日（T - 3 日，周

五）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 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要求的询

价对象及配售对象方可自主选择在深圳、上海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4、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须同时申报价格

和数量， 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

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0年 9月 3日（T - 3日，周五）12:00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

记备案工作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初步询价（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与发行人或主承

销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除外）。 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

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供有效报价，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6、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

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

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7、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股票配售对

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

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8、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的

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9、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20家；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网下申购结束后，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小于或等于 1,080万股。 如发生以上情形，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10、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3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

价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11、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

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2010 年 8 月 31 日（T - 6 日，周二）登载于巨潮网站（w w w .cninfo.com .

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证券时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 - 6日

2010年 8 月 31 日（周二）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T - 5日

2010年 9 月 1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T - 4日

2010年 9 月 2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T - 3日

2010年 9 月 3 日（周五）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初步询价截止日（15:00 截止）

T - 2日

2010年 9 月 6 日（周一）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

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T - 1日

2010年 9 月 7 日（周二）

刊登《发行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中小企业路演网 http://sm ers.p5w .net）

T日

2010年 9 月 8 日（周三）

网下申购缴款日（9:30～15:00；有效到账时间 15:00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9:30～11:30，13:00～15:00）

T + 1日

2010年 9 月 9 日（周四）

网下、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T + 2日

2010年 9 月 10 日（周五）

刊登《网下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T + 3日

2010年 9 月 13 日（周一）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1、T 日为网上资金申购日。

2、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其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

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

系。

3、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通知并

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推介的具体安排

太平洋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

推介工作。太平洋证券将于 2010年 9月 1日（T - 5日）至 2010年 9月 3日（T - 3日），在深圳、

上海、北京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所有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网下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

地点

地址

T - 5日

2010年 9 月 1 日（周三）

09：30- 11：30

大中华喜来登酒

店 6 楼宋 2 厅

深圳福田区福华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

场

T - 4日

2010年 9 月 2 日（周四）

09：30- 11：30

裕景大酒店 5 楼

宴会厅

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535 号

T - 3日

2010年 9 月 3 日（周五）

09：30- 11：30

丽思卡尔顿酒店

2 楼大宴会厅

北京西城区金融街金城坊东街 1 号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咨询联系电话：

010- 88321855��88321509��13910796128。

三、初步询价安排

1、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

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2、初步询价时间为 2010年 9月 1日（T - 5日，周三）至 2010 年 9 月 3 日（T - 3 日，周五）

每日 9:30- 15:00，在上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

理的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3、配售对象应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元，每个配售

对象最多可申报 3档价格。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100万股，申报数量变动最小

单位为 10万股，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报数量不得超过 1,080万股。申购价格和申报数量填写

示例如下：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P1、P2、P3，且 P1﹥P2﹥P3，对应的申购数

量分别为 Q 1、Q 2、Q 3，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P，则若 P﹥P1，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

行；若 P1≥P﹥P2，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 1；若 P2≥P﹥P3，则该配售对

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 1+ Q 2；若 P3≥P，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 1+ Q 2+ Q 3。

4、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0年 9月 3

日（T - 3日，周五）12:00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

收付款账户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

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1,080万股以上的部分；经主承销商与询价对象沟通确认为显

著异常的。

5、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

6、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

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

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四、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行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富阳市灵桥镇春永路 188号

电话：0571- 63553779

传真：0571- 63597618

联系人：张杰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9号华远·企业号 D 座三单元

电话：010- 88321855、88321509、13910796128

传真：010- 88321567

联系人：金萍、牛佳、尹子林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招股意向

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 http://w w w .cninfo.com .cn 网站。投资者在做

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

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

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

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国有法人股股东的承诺

根据公司国有法人股股东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及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公司的承

诺，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公司国有法人股股东将应转持的本公司股份数量约为

540万股（按拟发行 5,400万股计算），转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

二、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本公司 2010�年 7月 10日通过的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三、股东关于其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孙庆炎先生承诺： 自本公司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

公司股票，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除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外的本公司其他股东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所

持有的股份。

四、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煤炭是公司主要生产原料，公司 2007年、2008年、2009年和 2010年 1- 6月煤炭消耗成本

分别为 41,546.60万元、54,874.30万元、47,850.32万元和 28,975.25万元，分别占主营业务成本的

84.6% 、84.72% 、81.66%和 83.77% 。 煤炭价格大幅波动将对公司经营产生较大影响。

近年来受国际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国内煤炭供应紧张的双重影响，国内煤炭价格大幅上扬，

2008年下半年，随着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国内小煤矿逐步复产，煤炭价格亦迅速回落，2008年煤

炭价格波动幅度最高接近 100% 。 煤炭价格的大幅波动对本公司和整个热电行业都造成了较

大不利影响。

五、产品定价依赖政府的风险

本公司是富阳市为发展地方造纸产业、整治富阳地区环境污染相配套的企业，是循环经济

体中的重要一环。 公司最终产品是电和供热蒸汽，属于公共事业产品，电价由国家发改委制定；

供热价格由富阳市发展和改革局根据《富阳市供热价格管理办法》文件进行制定，根据该文件

调价原则，煤价每增减 10元 /吨，热价相应增减 2.1元 /蒸吨，原则上富阳市发展和改革局每

季度核定并公布一次供热指导价格，如遇煤炭价格出现大幅度波动等特殊情况，可按月公布供

热价格。

公司产品的销售价格不能完全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定价，而作为原材料的煤价却随行就市，

造成了供销之间的定价机制差异。 如果国家发改委对上网电价的调整滞后或富阳市政府对热

价的调整不及时，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的影响。

六、税收优惠政策变动的风险

本公司目前可享受的主要税收优惠政策为增值税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 国产设备投资抵

免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上述税收优惠对公司各年度净利润的

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0年 1- 6 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增值税优惠（税后影响

数）

7,600,311.87 5,592,054.36 - 5,327,874.76

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

所得税优惠

6,668,114.58 14,865,352.03 23,557,626.86 12,932,872.79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

惠

6,811,781.22 9,180,243.30

税收优惠合计数 21,080,207.67 29,637,649.69 23,557,626.86 18,260,747.55

净利润 63,175,657.39 91,793,719.96 67,828,877.39 50,936,491.10

税收优惠占净利润比例 33.37% 32.29% 34.73% 35.85%

扣除税收优惠后的净利

润

42,095,449.72 62,156,070.27 44,271,250.53 32,675,743.55

1、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 2# 机组（垃圾焚烧发电机组）为资源综合利用机组，2006年和 2008年分别经浙江省

经贸委和国家发改委认定。根据 2001年 12月 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1】198号文、

2004年 2月 4日财税【2004】25号文和 2008年 12月 9日财税【2008】156号文的相关规定，对

销售该机组所生产的电力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报告期内公司享受的增值税即征即退金

额累计为 2,347.25万元。

虽然本公司享受的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收优惠系按有关国家政策规定享有， 不属于越权审

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但若资源综合利用机组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将会

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资源综合利用认定有效期为两年，到期需

重新认定，如果公司垃圾焚烧发电机组届时不能被重新认定，公司将不能继续享受增值税优惠

政策，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2、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于 2009年 7月 6日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和浙江

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 及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和浙江省地方税务局于

2009年 8月 7日联合下发的《关于认定浙江德力西国际电工有限公司等 273家企业为 2009年

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浙科发高【2009】166号）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自 2009年 1月 1

日起连续三年享受 15%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报告期内公司享受的高新技术企业

所得税优惠金额累计为 1,599.20万元。

虽然本公司享受的高新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系按有关国家政策规定享有， 不属于越权审

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但若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将

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同时，根据国家科技部 2008年 4 月 14 日颁布的《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的相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有效期为

叁年，到期需重新认定，如果公司届时未能被重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将不能继续享受高新

技术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第二节本次发行概况
序号 项目 基本情况

1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 股票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3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

比例

5,4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25.23% 。

4 发行价格

公司取得发行核准文件后，由保荐机构组织股票发行询价，根据

询价结果，公司和保荐机构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5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 21,400 万

股计算）；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 16,000 万

股计算）；

6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2.57 元 /股（按经审计的 2010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除以本次发

行前的总股本 16,000 万股计算）；

7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股（在经审计后的 2010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的基础上

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影响）；

8 发行市净率

【】倍（按询价后确定的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确定）；

9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

10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1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12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13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14 发行费用概算

总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万元；

审计费用【】万元；

律师费用【】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万元；

股票登记费用【】万元；

询价及路演推介费用【】万元。

第三节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中、英文名称：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Zhejiang�Fu chu njiang�

E nvironm ental�T herm oelectric�C o.,LT D .）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孙庆炎

设立日期： 2008年 1 月 25 日

住所及其邮政编码： 富阳市灵桥镇春永路 188 号(311418)

办公地址： 富阳市灵桥镇春永路 188 号

电话、传真号码： 0571- 63553779；0571- 63597618

互联网网址： http://w w w .zhefuet.com /

电子信箱： zhangjie@ zhefuet.com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方式

本公司系由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发起人为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容大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鄂尔多斯市神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宁波茂源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公司共

六家法人单位。

公司以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219,128,

939.72元，按 1：0.73016的比例折股为 16,000万股，于 2008年 1月 25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注册成立，领取了注册号为“33018300001108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16,000万元。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资产的内容

公司发起人为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和杭州富阳容

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六位法人股东， 各发起人股东以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其在浙江富春

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的净资产的 219,128,939.72元中所拥有的份额对应折为所占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份比例。

三、发行人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股份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锁定期限

股数（万股） 比例 股数（万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6,000.00 100.00% 16,000.00 74.77% -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

8,320.00 52.00% 8,320.00 38.88%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2,400.00 15.00% 1,933.98 9.04%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杭州富阳容大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2,400.00 15.00% 2,400.00 11.22%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鄂尔多斯市神煜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1,699.00 10.62% 1,699.00 7.94%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宁波茂源投资有限公司 800.00 5.00% 800.00 3.74%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公司 381.00 2.38% 307.02 1.43%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 - 540.00 2.52%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二、本次发行的股份 - - 5,400.00 25.23% -

合 计 16,000.00 100.00% 21,400.00 100.00% -

（二）主要股东的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8,320.00 52.00% 法人股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SLS） 2,400.00 15.00% 国有法人股

杭州富阳容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400.00 15.00% 法人股

鄂尔多斯市神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699.00 10.62% 法人股

宁波茂源投资有限公司 800.00 5.00% 法人股

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公司（SLS） 381.00 2.38% 国有法人股

合 计 16,000.00 100.00% ———

【注】:�“SLS” 是 State- ow n�Legal- person�Shareholder的缩写，意指国有法人股。

（三）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公司上述各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股东中亦不存在战略投资者。

四、主营业务概况

（一）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为热电联产，主要产品为电力和集中供热蒸汽。

目前，公司电力产品全部销售给杭州市电力局；供热蒸汽主要销售给当地造纸企业用于生

产过程中的烘干使用。

（二）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1、电力产品

目前公司电力产品不对电力终端用户直接销售，而是全部销售给杭州市电力局，再由杭州

市电力局销售给各终端用户。

2、供热蒸汽

公司的供热蒸汽客户集中于富阳市江南片三大造纸工业园区。 根据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

会《关于富阳市江南片造纸企业集中供热热力规划的批复》（浙计基础【2003】520 号），要求

限期拆除公用热电厂供热范围内的 230余台小锅炉。 被要求拆除小锅炉的用热企业和新增加

的用热企业应当向当地政府提出用热申请，经政府批准后，向本公司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安装

管网和由富阳市技术监督部门检测认定的供热计量表，经本公司检验确认后，签订供热协议。

根据供热协议规定，公司根据各用热企业每月下旬申报的下月用热计划组织生产供应。

目前公司的销售客户主要分为电力客户和蒸汽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对上述客户的销售金

额及比例情况如下表：

项 目

2010年 1- 6 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金 额 （万

元）

比例

（% ）

金 额 （万

元）

比例

（% ）

金 额 （万

元）

比例

（% ）

金 额 （万

元）

比例

（% ）

电力客户 11,926.75 28.73 27,863.20 39.93 22,156.30 30.14 27,595.79 47.84

供热客户 29,580.78 71.27 41,919.80 60.07 51,355.03 69.86 30,087.39 52.16

合 计 41,507.53 100 69,783.00 100 73,511.33 100 57,683.18 100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为煤炭。 煤炭系大宗商品，市场化程度较高，目前公司所用燃煤

主要通过与煤矿和相关的煤炭经营公司签订采购合同进行独立采购， 所购煤炭主要来源于山

东省、山西省和安徽省等。

燃煤的主要运输方式为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输。 本公司所在地毗邻杭千、沪杭、沪宁高速

公路，又靠近富春江，公司拥有自备码头，年设计吞吐量为 100万吨，陆路、水路运输便利，目前

公司煤炭运送以水路运输为主。

（四）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热电联产企业具有区域自然垄断性特点。 根据《富阳市江南片造纸企业供热热力规划》，

公司是富阳市政府在富阳市江南造纸工业园区内规划建设的两个公共热源点之一。 按照规定，

一个热力区域只规划一个主要热源点，以蒸汽为供热介质的供热半径一般为 8公里，供热半径

3公里以内不再增设第二个热源点。因此，公司在规划的供热区域内具有垄断地位，其他供热企

业在公司所在供热区域内对公司基本上不构成竞争关系。

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公司平均供热能力 415蒸吨 /小时，发电总装机容量 88兆瓦。2009

年供热总量达 322万吨，上网发电量 5.91亿度，居杭州市公用热电企业第一位。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特定区域范围内的集中供热专营权

热电联产项目建设必须符合当地城市供热规划要求， 本公司热电联产项目系经浙江省发

展计划委员会批准，属于《富阳市江南片造纸企业供热热力规划》中确定的公共热源点，根据

《富阳市江南片造纸企业供热热力规划》， 本公司在特定供热规划范围内具有集中供热专营

权。

（二）已经拥有的专利使用权

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公司有 3项专利独占许可使用权，具体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取得方式 权利期限

20051006226

40

有四个测量盘采用换

位支路二量程变换的

电位差计

发明专利

支付使用费取得

授权使用

2008年 12 月 20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9 日

20041005404

68

自由基簇射和碱液吸

收脱除烟气中 S、N 氧

化物、多环芳烃和二恶

英方法

发明专利

支付使用费取得

授权使用

2009年 4 月 10 日至

2014 年 4 月 9 日

022686096 新型大风帽 实用新型

无偿转让取得授

权使用

2009年 2 月 10 日至

2012 年 7 月 29 日

（三）土地使用权

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公司拥有土地使用权一宗，具体情况如下：

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号

使用权类

型

用途 座落 面积（㎡） 终止日期

富国用（2008）第

009887 号

出让

工业用

地

富阳市灵桥镇春

永路 188 号

173,931.00 2057年 10 月 19 日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关于同业竞争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因此与公司不存

在同业竞争。

（二）关于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1）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或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10年 1- 6 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浙江富春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 - - 25,991.02

浙江永通钢构材料有限公司 - 21.37 11.13 53.03

杭州电缆有限公司 - 46.43 84.39 3.68

（2）最近三年及一期向关联方采购金额占同类采购的比重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10年 1- 6 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浙江富春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 - - 61.04%

浙江永通钢构材料有限公司 - 100.00% 100.00% 100.00%

杭州电缆有限公司 - 100.00% 100.00% 100.00%

（3）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或劳务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未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或劳务。

2、偶发性关联交易情况

（1）发行人从关联方融入资金

关联方名称 借款金额（万元） 借款期间 利率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600.00

2005- 8- 8

—2008- 1- 15

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

利率上调 10%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650.00

富阳市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50.00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4,000.00

2007- 8- 22

—2008- 1- 15

6.48%

3,800.00

2007- 10- 10

—2008- 1- 15

（2）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

正在执行的担保：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贷款金融机构 借款余额 借款到期日 备注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富阳市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富阳支行

4,200.00 2010- 10- 10

注 1

4,300.00 2011- 10- 10

4,500.00 2012- 10- 10

1,300.00 2013- 12- 6

小 计 14,300.00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富阳市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神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茂源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富阳支行

1,700.00 2010- 10- 10

注 2

1,900.00 2011- 10- 10

1,900.00 2012- 10- 10

5,300.00 2013- 12- 6

3,500.00 2014- 6- 13

小 计 14,300.00

合 计 28,600.00

注 1：2004年 9月 7日，公司当时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

限公司和富阳市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富阳市支行签订 《保证合

同》，按 2004年各自的投资比例为公司 29,000万元长期借款提供保证式担保，保证期限从 2004

年 9月 7日到 2013年 12月 6日。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公司在该合同项下的长期借款余额

为 14,300万元。

注 2：2008年 1月 14日，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富阳市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

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神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宁波茂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

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公司等六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富阳市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公司 15,

600万元长期借款提供保证式担保， 各自担保本金金额分别为 8,112万元、2,340万元、2,340万

元、1,657万元、780万元和 371万元， 保证期限从 2008年 1月 14日到 2014年 6月 13日。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公司在该合同项下的长期借款余额为 14,300万元。

已执行完毕的担保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8年 5月 23日和 6月 11日两次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富阳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分别为公司开具的 3,000万元和 2,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在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办理买方付息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提供保证担保， 保证期限分

别为从 2008年 5月 23日到 2008年 11月 22日和 2008年 6月 11日到 2008年 12月 3日。 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公司在该合同项下的债务已经了结。

（3）向关联方租赁土地使用权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金额

2010年 1- 6 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

53,437.50 106,875.00 106,875.00 -

合 计 53,437.50 106,875.00 106,875.00 -

3、近三年一期各期末与关联方往来款余额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10- 6- 30 2009- 12- 31 2008- 12- 31 2007- 12- 31

一、其他应收款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5.34 - - -

合 计 5.34 - - -

二、应付票据

浙江富春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 - - 1,300.00

合 计 - - - 1,300.00

三、应付账款

浙江富春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 - - 12.97

浙江永通钢构材料有限公司 4.02 4.02 25.55 41.43

杭州电缆有限公司 - 38.88 - -

合 计 4.02 42.90 25.55 54.40

四、 其他应付款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 - - 5,434.51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 - - 124.49

富阳市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 - 56.59

合 计 - - - 5,615.59

五、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 - - 2,600.00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 - - 1,650.00

富阳市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 - 750.00

合 计 - - - 5,000.00

（三）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2007年度公司主要通过关联公司浙江富春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进行煤炭采购， 交易价格

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价格公允。 除此之外，公司发生的其他经常性关联交易金额较小，为日

常业务采购，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该等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公司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因发展需要筹措资金采取的必要措施。 公司股东

为本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目的是保证公司获得银行借款，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

（四）独立董事对公司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针对公司近三年的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以下明确意见：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七、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国籍

性

别

年

龄

任期起

止日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2009 年

在 公 司

领 薪 情

况(税前，

万元)

持有

公司

股份

数量

与公

司的

其他

利益

关系

孙庆炎

董事

长

中国 男 58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富阳邮电通讯设

备厂厂长，杭州富春江

通信电缆厂厂长， 杭州

富春江通信器材 （集

团）公司总经理，浙江

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

任本公司董事长。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永通汽车有

限公司、浙江永通钢构材

料有限公司董事，永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电

缆有限公司、杭州永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富阳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浙

江永通电线电缆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董事长。

- - 无

吴斌

董

事、

总经

理

中国 男 41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富阳热电厂车间

主任、科长、厂长助理，

富阳富春江热电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

理、常务副总裁，现任本

公司董事、总经理。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杭州电缆有限公

司、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17.70 - 无

郑秀花 董事 中国 女 43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富阳邮电通讯设

备厂车间主任，杭州富

春江通信电缆厂车间

主任，杭州富春江电信

设备厂厂长，杭州富春

江通信器材 （集团）公

司财务部经理，浙江富

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财务部经理、总会计

师。 现任本公司董事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电缆有限公司、浙江

永通汽车有限公司董事、

杭州永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富阳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浙江永通钢构

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 - 无

张谨 董事 中国 男 55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浙江台州发电厂

科员、支部书记、经理、

副厂长，浙江巨能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副总经理，浙江电力

燃料总公司总经理，浙

江富兴电力燃料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浙

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

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浙江能源集团副总经济

师、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

限公司、浙江富兴电力燃

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 - 无

许爱红 董事 中国 女 57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电力部机械制造

局杭州钻探机械制造

厂财务科长， 浙江省电

力燃料总公司财务部

经理，浙江富兴电力燃

料有限公司财务部经

理、总经理助理，浙江浙

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

董事。

- - 无

徐建帆 董事 中国 男 47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海军航空兵义乌

机场气象台预报员、副

台长、台长，富阳市供电

局办公室科员、副主任、

主任。现任本公司董事。

杭州富阳容大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富阳市电力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容

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 - 无

骆国良

独立

董事

中国 男 47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浙江省富阳市财

政局办公室主任、富阳

会计师事务所所长。 现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杭州富

春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

总经理。

3.00 - 无

汪力成

独立

董事

中国 男 48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余杭仪表厂研究

所所长、技术副厂长、厂

长， 杭州华立电气集团

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

记、 华立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党委书

记。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

事。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3.00 - 无

韦国忠

独立

董事

中国 男 64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浙江梅溪发电厂

技术员值长、生技科长、

副厂长， 浙江台州发电

厂生产副厂长、厂长，浙

江嘉兴发电厂（筹）主

任， 浙江省电力公司副

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独

立董事。

3.00 - 无

冯琦

监事

会主

席

中国 女 44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富阳市供电局供

应科副科长，富阳市电

力建设总司办公室主

任，富阳市电力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理、 董事。 现任本

公司监事会主席。

杭州富阳容大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

- - 无

林海 监事 中国 男 47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浙江北仑发电厂

工程师，浙江北仑发电

厂燃运部副主任工程

师、主任工程师、副部

长、部长，浙江北仑发电

厂三产总公司总经理，

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

限公司经营部主任。 现

任本公司监事。

浙江富兴电力燃料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经理。

- - 无

徐红军 监事 中国 男 60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第三军医大学上

校处长，浙江省能源检

测中心副主任， 宁波大

榭燃料油运销公司法

定代表人。 现任本公司

监事。

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公

司总经理，浙江省监察总

队副总队长。

- - 无

王培元

职工

监事

中国 男 58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富阳市乡镇企业

局科长，杭州富春江通

信器材（集团）公司副

总经理，浙江富春江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现任本公司职工监事、

党委书记。

杭州永通钢构材料有限

公司董事长，杭州永通职

业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董事，永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浙江富春江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永

通汽车有限公司、富阳永

通汽车城有限公司、杭州

电缆有限公司、永通赣州

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大榭

开发区永通贸易有限公

司监事。

7.13 - 无

王斐

职工

监事

中国 男 39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富阳热电厂值班

长、车间副主任、供热办

主任。 现任本公司职工

监事、公司总经办主任。

7.13 - 无

张忠梅

副总

经理

中国 男 46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富阳热电厂锅炉

分场主任，富阳热电厂

副厂长， 富阳富春江热

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环保有限副总经理。 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16.90 - 无

孙春华

副总

经理

中国 男 37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杭州富春江化工

厂发电车间主任，富阳

市电力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任安全工程师，环

保有限工程总监等职。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15.00 - 无

骆琴明

财务

负责

人

中国 女 40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富阳热电厂出纳、

会计、企管科长，浙江富

春江通信集团子公司

会计、审计员，环保有限

财务部经理。 现任本公

司财务负责人。

7.09 - 无

张杰 董秘 中国 男 31

2008年

1 月

- - 2011

年 1 月

曾任法国工商会下属

的依康管理咨询公司

法国总部亚洲市场部

经理助理、中国市场部

副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

事会秘书。

10.00 - 无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本公司直接控股股东为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其持有本公司 8,320.00万股，占发

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52% 。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年 1月 24日， 注册资本：

1.86亿元，法定代表人：孙翀，注册及办公地址：富阳市东洲街道江滨东大道 138号，经营范围：

市话通信电缆、光缆、电力电缆、无氧铜杆、铜丝、电磁线、电缆交接箱、分线盒、模块和 PE、PV C

塑料粒子、通信配套设备及专用电源设备、通信线路器材、光通信器件及设备制造；餐饮、住宿、

歌舞厅；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74.8992%的股份， 为浙江富春

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孙庆炎及其子孙翀、 孙驰分别持有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3.16% 、8.92%和 3.92%的股份，孙庆炎父子三人合计拥有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5.9967％的股

权。

通过上述投资关系，孙庆炎能够实际控制公司行为，因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孙庆炎。

孙庆炎先生，1951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

党员，住所为浙江省富阳县富阳镇富春路 53号。 曾任富阳邮电通讯设备厂厂长，杭州富春江通

信电缆厂厂长，杭州富春江通信器材（集团）公司总经理，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通汽车有限公司、浙江

永通钢构材料有限公司董事，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电缆有限公司、杭州永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富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浙江永通电线电缆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董事长。

九、简要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层讨论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一）简要财务数据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0- 6- 30 2009- 12- 31 2008- 12- 31 2007- 12- 31

流动资产 267,079,250.55 181,613,444.38 150,332,312.91 131,899,907.01

非流动资产 529,614,454.61 537,668,306.02 541,809,924.01 561,252,796.79

资产合计 796,693,705.16 719,281,750.40 692,142,236.92 693,152,703.80

负债合计 384,766,510.70 370,530,213.33 405,184,419.81 474,023,764.08

股东权益 411,927,194.46 348,751,537.07 286,957,817.11 219,128,939.72

2、利润表主要数据

（

下转
A7

版
）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浙江省富阳市灵桥镇春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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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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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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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